
国际法研究

国际法何以得到遵守


———国外研究述评与中国视角反思

韩永红

　　内容提要：国际法遵守理论目前已经发展成为最具活力的国际法理论之一。以利益

为基础和以规范为基础的两大流派围绕利益、声誉、制裁、规范、国家能力、社会环境等因

素提出并论证了多种对国际法的发展颇具影响力的理论观点。随着两大流派的交叉与融

合，国际法遵守理论的研究范围、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呈现不断扩展的趋向。与国外学界

对国际法遵守理论的研究热度相比，目前我国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还较为有限。为满足

国家利益、中国法学研究转型及国际法理论发展的需求，应当加强对国际法遵守理论的研

究，提升国际法律规则与我国国家利益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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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永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教授。

与国内法相比，国际法缺少统一的执行机构，国际法的遵守大多无法依赖类似国内法

上的强制执行措施。由此，国际法何以得到遵守就成为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这一问题与

国际法的制定、实施和效力均休戚相关。〔１〕 如学者所言：“如无（国际法）遵守理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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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政府合作法律问题研究”（１１ＪＺＤ０１０）及广东外
语外贸大学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区域一体化中的行政协议效力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国际法的遵守、国际法的实施和国际法的效力三个概念密切相关但也应予以区分。一般认为，国际法的遵守是

指国家行为与国际法律规则的一致性，国际法的实施是指国家将国际法律规则规定的义务转化为行为的过程，

国际法的效力则是指通过国家遵守而实现的国际法律规则对国家行为的影响程度。关于上述三个概念的相关

讨论，参见 ＫａｌＲａｕｓｔｉａｌａａｎｄＡｎｎｅＭａｒｉｅ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ｉｎ
ＷａｌｔｅｒＣａｒｌｓｎａｅｓ，ＴｈｏｍａｓＲｉｓｓｅａｎｄＢｅｔｈＡ．Ｓｉｍｍｏｎｓ，ｅｄｓ．，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Ｏａｋｓ，
ＣＡ：Ｓａｇｅ，２００２，ｐｐ．５３８－５５８；ＢｅｔｈＡ．Ｓｉｍｍｏｎｓ，“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１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７５，７７－７８（１９９８）；ＢｅｎｅｄｉｃｔＫｉｎｇｓｂｕｒｙ，“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ａｓ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１９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３４５，３４５－３４８（１９９８）；ＪｏｓｅＥ．Ａｌｖａｒｅｚ，
“ＷｈｙＮ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ｈａｖｅ”，１９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３０３，３０３－３０５（１９９７）．



将无法检验条约、国际习惯或其他协议的作用，我们将无法思考如何提升国际法律制度的

功能，我们也将无法构建切实可行的国际法和规制合作的理论。”〔２〕因此，无论是从理论

还是实践角度看，国际法的遵守问题都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３〕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围绕国际法的遵守问题———国家是否遵守国际法、国家为何

遵守／不遵守国际法，以及国家在何种情况下遵守／不遵守国际法———以美国为代表的国

际法学者和国际关系学者展开了持续性的跨学科研究。其间，各种理论观点、研究方法层

出，不同流派互动频繁，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且呈现可持续发展的趋势。〔４〕 为此

有学者认为，“国际法的遵守问题已成为一个最具活力和生气的国际法分支领域之

一”。〔５〕 基于国际法遵守问题在国际法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性，本文拟对已有研究成果

做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评析，藉此反思我国对国际法遵守问题实践关注和理论研究的不足

之处，并提出将来可能的研究进路。

一　国际法遵守理论研究述评

在国际法遵守理论方面，开风气之先者为美国国际法学者亨金。在其１９６８年出版的

《国家如何行为：法律和外交政策》一书中，亨金就国家对国际法的遵守问题做出了受到

广泛援引的著名论断：“情形大抵如此：几乎所有国家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遵守几乎所有

的国际法原则，并承担几乎所有的义务。”〔６〕在１９７９年出版的该书第二版中，他又提出了

研究国际法遵守问题需要回答的若干关键性理论问题，包括国家是否遵守国家法、国家何

时遵守国际法、国家为何遵守国际法、国家为何违反国际法等。〔７〕 亨金的研究为系统分

析国际法遵守问题奠定了基础，但国际法遵守问题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直至２０世纪 ９０年

代才开始形成。〔８〕 该领域的跨学科性吸引了国际法学、国际关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

科的众多学者加入，形成多种理论观点，且不同观点间相互论辩，互动频繁。基于对国际

法何以得到遵守的基础性认知差异，本文将这些理论观点大致划分为两大流派：以利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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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ＡｎｄｒｅｗＴ．Ｇｕｚｍａｎ，“Ａ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９０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８２３，１８２６
（２００２）．
ＨａｒｏｌｄＨｏｎｇｊｕＫｏｈ，“ＷｈｙＤｏ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ｂｅ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１０６Ｙａｌｅ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５９９，２５９９－２６６０（１９９７）．
例如，在 Ｗｅｓｔｌａｗ的子数据库“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ｓａｎ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ｓ”中，输入标题包含“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和全文包含“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的检索条件，检索共获论文３６７篇。其中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８９年间共发表１１篇，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９年间发表８２篇，
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９年间１９５篇，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３年间发表７９篇。
ＲｏｄａＭｕｓｈｋａｔ，“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ｇａｌ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ＡｎＵｎｆｉｎｉｓｈｅｄＯｄｙｓｓｅｙ”，３８Ｄｅｎｖｅ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Ｌａｗ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１６１，１８７（２００９）．
ＬｏｕｉｓＨｅｎｋｉｎ，ＨｏｗＮ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ｈａｖｅ：Ｌａｗ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Ａ．Ｐｒａｅｇｅｒ，１９６８，ｐｐ．５－８．转引
自 ＪｏｓｅＥ．Ａｌｖａｒｅｚ，“ＷｈｙＮ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ｈａｖｅ”，１９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３０３，３０３（１９９７）．
ＬｏｕｉｓＨｅｎｋｉｎ，ＨｏｗＮ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ｈａｖｅ：Ｌａｗ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ｄｅｄ．），１９７９，
ｐｐ．８８－９９．
参见 ＷｉｌｌｉａｍＢｒａｄｆｏｒ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ｇａｌ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Ａｎ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３０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ｇａｌＣｏｍｐｌｉ
ａｎｃｅ：Ａｎ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３７９，３７９（２００４）；［韩］韩相熙：《国际法遵守理论》，《北大国际法与比较法评论》
（第６卷），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韩相熙文认为国际法遵守问题是在冷战以后开始被集中讨论的。



基础的理论流派和以规范为基础的理论流派。〔９〕

（一）以利益为基础的理论流派

以利益为基础的理论流派认为，利益驱动是国家遵守国际法的根本原因。这一流派

植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际关系学的主流理论———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认为，国

家是理性的、追求自我利益的单一行为体，进而使用权力和利益两个变量来解释国家与国

际法遵守之间的关系。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摩根索就认为，只有当国际协议契合强

国利益时才会得以达成并执行。在缺少超国家执行机制的情况下，国家遵守国际法只是

追求自我利益而非履行法律义务的结果。尽管在其后的著作中，他承认国际法在大多数

情况下得到了严格遵守，但认为这仅是国际法与国家利益巧合或强权压制所导致的结果。

“政府只想利用国际法推进国家利益，总是急于摆脱国际法可能对其外交政策施加的束

缚性影响”。〔１０〕 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并不关心他国福利，只致力于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国家对国际法的遵守基本上是其基于权力分配现状而进行利益计算的结果。因此，国家

没有遵守国际法的内在偏好，不受法治正当性的影响。基于对现实主义的反思、修正和对

国家实践的观察，国际法学者与国际关系学者以利益为基础发展出不同的国际法遵守理

论分支。

１．理性选择理论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一批从事国际机制研究的学者认识到仅依赖权力对比和短期
利益计算来解释国际关系存在局限性，于是开始重新审视和评估现实主义，在此基础上提

出了理性选择理论。理性选择理论认同现实利益驱动国家行为的观点，但认为国际法可

以通过改变国家在国际合作中的成本和收益、通过制裁措施和声誉利益来促使国家遵守

国际法。

理性选择理论从经济学理性人的基本假定出发，推定国家同个人相似，是理性、自利、

能够识别和追求自我利益的理性行为体。〔１１〕 然后运用博弈理论来构建和分析不同行为

体之间的合作模型，推导得出个人在合作中的行为是基于成本———收益计算的结果，法律

可以通过改变其行为成本（如施加制裁）来影响个人的行为偏好。同理，国际机制也可以

凭借类似的路径影响国家行为。国际机制理论的代表人物基欧汉就认为，通过改变国家

的成本和收益，国际机制可以影响国家行为，促进国家间的互利合作。国际机制可以通过

创设开展有序多边谈判的条件，促进不同领域的连结，降低国家的交易成本；国际机制可

以缓解国际合作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国家在预估彼此政策时的不确定程度；国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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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１０〕

〔１１〕

对国际法遵守理论的流派存在不同的概括和划分方法。有学者将其划分为两大阵营：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参

见 ＳｈｉｍａＢａｒａｄａｒａｎ，ＭｉｃｈａｅｌＦｉｎｄｌｅｙ，ＤａｎｉｅｌＮｉｅｌｓｏｎ，ａｎｄＪ．Ｃ．Ｓｈａｒｍａｎｔ，“Ｄｏ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Ｍａｔｔｅｒ？”，９７Ｍｉｎ
ｎｅｓｏｔ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７４３（２０１３）。另有学者则将其概括为三类理论：利益驱动、社会驱动和治理驱动。参见 Ｋｅｎｄａｌｌ
Ｓｔｉｌｅｓ，Ｗｈｏｉｓｋｅｅｐｉｎｇｔｈｅｓｅａｓａｆｅ？Ｔｅｓｔ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４５（２）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１３９（２０１０）。但笔者以为，就理论构建基础而言，各种观点的聚合与分野之处在于利益与规范。
ＨａｎｓＪ．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ｍｏ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ｆｏｒ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Ｐｅａｃｅ，ｒｅｖｉｓｅｄｂｙＫｅｎｎｅｔｈＷ．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Ｋｎｏｐｆ，６ｔｈｅｄ．，１９８５，ｐ．１２．
例如，参见 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Ｐｏｓｎｅｒ，“Ｓｏｍ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Ｃｏｍｍｅｎｔｏｎ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ａｐｅｒｓ”，３１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Ｌｅｇ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３２１（２００２）；ＫｅｎｎｅｔｈＷ．Ａｂｂｏｔｔ，“ＴｒｕｓｔＢｕｔＶｅｒｉｆｙ”：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ｒｍｓ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２６Ｃｏｒｎｅｌ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１９９３）．



制可以通过国家间的长期持续性互动，降低欺骗动机，提升声誉价值；国际机制可以通过

确立国家行为的合法标准，提供遵守监督机制，基于互惠原则创设非集中化的执行基

础。〔１２〕 虽然基欧汉的研究并未直接关注国际法与国家行为之间的关系，但鉴于国际机制

与国际法间的紧密联系，这些研究很快被引入国际法的分析框架。〔１３〕

“国家从来不会为遵守而遵守国际法，国家只有在被强迫遵守时才会遵守”。〔１４〕 制裁

是国际法获得遵守的一个重要动因。虽然在有些国际法领域，国家可能赋予某些国际组

织集体强制执行国际法的权力，但国际法的强制性仍主要有赖于国家本身施加制裁措施。

因此，理性选择理论重在关注由国家施加的互惠和报复两种制裁措施。一国违反国际法

将导致他国中止给予合作收益，而“报复的威胁会促使国家遵守国际习惯法，并最终促使

国家缔结、执行国际条约”。〔１５〕 同时，理性选择理论学者也注意到国际法制裁措施的局限

性。例如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国际法强制执行机制软弱和有限的情况下，制裁的

成功率低于５％。〔１６〕 还有学者认为，在理性选择理论的成本———效益分析框架下，报复涉
及成本问题，实施贸易制裁、军事介入和其他强制性工具的成本对进行报复的国家来说往

往难以承受。而且在多边协议的情况下，还存在搭便车的问题———当多边协议提供的是

公共产品时，无法仅通过停止给予违反协议国互惠而减除其获利。因此，一般而言互惠与

报复只有在双边关系中才能有效约束国家遵守国际法。〔１７〕 但理性选择理论并未因此否

定制裁在促使国家遵守国际法方面的有效性，而是继续探求纾解其局限性的解决之道。

针对制裁成本问题，就有学者通过进一步研究指出，在国际机制下制裁者能够通过制裁获

取经济、政治和声誉收益，并能实现经济和政治成本的最小化。原因在于：其一，在因规则

不清而导致国家不遵守国际法时，国际机制能够澄清规则，解决“解释冲突”的问题；其

二，国际机制通过提供透明度和监督制度，可以帮助识别和发现不遵守行为；其三，国际机

制可以提供关于国家行为动机的信息并实现信息在不同国家间的互动和流动。〔１８〕

除制裁外，理性选择理论认为声誉也是国际法获得遵守的一个重要动因。基欧汉是

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学者之一。“国际机制不仅依赖于通过报复而实施的非集中化强制

执行，还依赖于政府保持其声誉的愿望……基于对声誉的考量、对报复的畏惧和对先例后

果的忧虑，自利的政府会选择遵守国际机制的原则和规则，即使基于短期的利益考虑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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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遵守”。〔１９〕 蔡斯也相信在促使国家遵守国际法方面，声誉足以与互惠媲美。“当一个国

际组织的成员不履行义务时，其作为一个可靠合作伙伴的声誉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受损，其

继续收获组织内利益的能力也会被危及”。〔２０〕 西蒙斯则进一步指出，国际法律义务本身

即是政府用以提升违反者声誉成本的一种路径。〔２１〕 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提出了“受众成

本”的概念，进一步说明声誉能够促使国家遵守国际法的原因。该观点认为，民主政府的

行为需面对两类受众，一类是外部受众，即其他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另一类是内部受众，

即选民和其他组织化的社会利益团体。政府一旦违反国际协议，不仅使其国际合作层面

的良好声誉受损，还会招致国内选民的惩罚。〔２２〕

关于制裁、声誉与遵守国际法之间的关系，近年最具代表性的研究当属古兹曼的《国

际法如何发挥作用：理性选择理论》。在该书中，古兹曼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基础，全面论

述了在缺少强制执行机制的情况下，国际法如何能够影响国家行为。就此他提出了“３Ｒ”

理论：声誉（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互惠（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和报复（ｒｅｔａｌｉａｔｉｏｎ）。他先行论述了互惠和报复

机制的有效性和局限性，随后将讨论焦点集中于声誉。古兹曼将声誉界定为“基于行为

体以往行为而预测其未来行为的判断”。声誉是一国履行其国际法律义务意愿的信号，

而其他国家会注意到这一信号。由此，一国的声誉会影响其诱导他国与其合作尤其是通

过未来履行法律义务进行合作的能力。声誉发挥作用的关键是一国与他国间存在长期的

合作关系，因为只有在重复博弈的情况下，声誉才会影响一国的收益。古兹曼的基本结论

是：“当遵守所获的声誉收益超过违反可得的非声誉报酬时，国家会选择遵守。”〔２３〕在两种

情况下，违反可得的非声誉报酬会超过遵守所获的声誉收益：一是所涉问题属国家存在重

大利益的问题，如国家安全；二是有些国家在维持和发展声誉方面几乎不存在利益（这是

因为有些国家是侵略型国家，不期望依赖他国面向未来的可靠承诺；还有些国家声誉已经

很糟，即使因不履行而使声誉更糟也无所谓）。〔２４〕

２．理性现实主义理论

与理性选择理论对制裁和声誉的倚重不同，戈德史密斯和波斯纳在 ２００５年出版的

《国际法的局限性》一书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不同观点，宣称“在遵守与国家利益相悖时，

国际法不能促使国家遵守”。〔２５〕 他们基于理性选择理论，运用衍生自博弈论的理论模型，

主张无论国际习惯法还是国际条约法均不能外在地影响国家行为。换言之，国家遵守国

际法并非是因为国际法的道德影响力或者国家存在遵守国际法的偏好，而仅仅是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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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利益使然。随后，他们又对大量历史案例做了实证考察，涵盖国际条约（如国际人权

条约、国际贸易条约）和国际习惯（如外交领事豁免和中立国船只自由通过）。在此基础

上，他们归纳出国家“遵守”国际法的四种行为模式。模式一为“巧合”，是指国家基于自

我利益做出的行为恰巧与国际法一致，但实际上国家并未考虑国际法律规则或他国利益。

模式二为“协调”，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创制并遵守国际法律规则仅仅基于便利而非

义务感。模式三为“合作”，是指国家基于互惠而抑制符合自己短期利益的违反行为，目

的是收获更大的长期利益。模式四为“强迫”，是指强国迫使弱国做出符合强国利益的遵

守行为。基于其论证，戈德史密斯和波斯纳进一步推论，国家在方便的时候利用国际法，

在不方便的时候则忽视国际法，完全有权将其主权利益置于首位。“实际上，当国际法对

联邦制度、三权分立和国内主权构成威胁时，民主国家不但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将其主权利

益置于首位”。〔２６〕

戈德史密斯和波斯纳承认存在国家遵守国际法的事实，但认为遵守的原因仅仅是国

家利益，而非国际法本身的吸引力或国家存在遵守国际法的偏好。上述观点与国际关系

学中的现实主义遥相呼应，与理性选择理论看似不同，实质仍存在联系。该理论与现实主

义、理性选择理论一样，均以国家利益为分析起点。其结论与现实主义类似，但整个论证

过程却大量借鉴了理性选择理论的模型和方法。实际上，这一理论是现实主义在理性选

择理论分析框架下的复兴，因而笔者将其概括为“理性现实主义理论”。

理性现实主义甫出即引来美国国际法学者的强烈反应。奥康纳从理论论证的角度提

出批评，认为戈德史密斯和波斯纳的观点存在事实和前提错误，过于短视，且对以往案例

的实证研究不够充分。〔２７〕 更多学者则关注此种观点对现实的潜在影响。布坎南指出，如

果这些观点得到认可，将等于支持美国政府对国际法采取一种纯粹的工具主义态度，而美

国公民也不存在道德义务去阻止政府如此作为。〔２８〕 麦金尼斯也表达了相似观点，认为该

理论旨在通过扩大美国总统权限、限制司法作用来限制国际法在美国的适用范围，将美国

对国际机制的参与降到最低限度。〔２９〕 而沙尔则采用定性实证分析的方法，通过采访仍健

在的十位前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探讨在危机时期国际法对美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其研

究结论为：“与戈德史密斯和波斯纳的理论假设不同，法律顾问们总是尽力说服决策者相

信国际法是真正的法，遵守国际法的获利几乎总是超过违反国际法可得的短期收益。法

律顾问们将多边互惠、守法国家的声誉和维护秩序、促进法治视为国际法影响国家遵守行

为的构成要素。定性实证研究的数据表明国际法是真正的法，因为其在塑造国家行为方

面（即使是在超级大国面临危机的时期）的确发挥着作用。国际法有用，因为政府的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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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策制定者在使用国际法并受其影响。”〔３０〕

联系上述学者的观点与美国在９·１１事件后的国际处境，可以清晰地看到理性现实

主义理论产生的现实动因。９·１１后美国对伊拉克发动了所谓“预防性战争”，其行为的

国际合法性广受国内外质疑和诟病。而在２００３年美国军队占领伊拉克以后，发生的一系

列虐囚丑闻也屡屡被指违背国际法，引发各国政府、人权组织和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在

此种情况下，当时的布什政府亟需减少国际法对其外交政策的束缚和影响，亟需一种国际

法理论来为其不遵守国际法的行为做出辩解。理性现实主义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此种

政治需求驱动的产物。

３．小结

以利益为基础的理论流派尤其是理性选择理论获得了广泛认可。该理论基于成

本———收益的分析框架和基于博弈论的论证模型影响深远，其对于制裁和声誉因素在国

家遵守国际法过程中作用的分析颇具说服力。而理性现实主义理论尽管受到多数美国国

际法学者的批评，但鉴于其对美国政府现实需求的迎合和较为系统的理论论证，仍得到了

广泛关注。

尽管以利益为基础的理论流派论证设计较为精巧，但其理论前提和论证方法亦不乏

问题。有学者认为该理论范式存在循环论证的问题，一方面基于对国家利益的追求来解

释国家的行为，另一方面又基于国家本身的行为来确定何为国家利益。“一个成功的国

际法（遵守）理论必须表明国家为何遵守国际法，而不是假定国家具有遵守国际法的行为

偏好”。〔３１〕 还有学者认为，有时在遵守成本大于收益或无明显收益的情况下国家也会选

择遵守国际法，而以利益为基础的理论流派在解释这一遵守问题上表现乏力。以国际人

权条约和国际环境条约为例，国家遵守这些条约需要付出大量成本（主权行使受到限

制），而收益则是全世界范围内人权和环境的改善。如果认为国家的自身利益是驱动国

家行为的中心动力，那么国家为何要浪费时间和精力创设这些不能产生明显国家个体收

益的条约？〔３２〕 上述质疑一方面推动着以利益为基础的理论不断深化，另一方面也在一定

程度上催生了以规范为基础的理论流派。

（二）以规范为基础的理论流派

不同于理性选择理论仅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解释国家行为的理论范式，以规范为基

础的理论流派尽管承认国家利益可以驱动国家行为，但认为观念亦是驱动国家行为的另

一种力量。该流派认为，国家创制和遵守国际法的根本原因在于规范所体现的道德和社

会义务观念。再者，理性选择理论所宣称的国家利益并非内生的、一成不变的，国家利益

是可以通过法律规则以及与其他国家、组织和个人之间的互动而“建构”的。“国家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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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国家可以被教导应采取何种适当而有用的行动。”〔３３〕

以规范为基础的理论流派植根于社会学与国际关系学中的“建构主义”。建构主义

的代表人物温特认为，国家的身份和利益是由共同观念所建构，而非现实主义者所认为的

那样，是天生的或是由权力等物质力量决定的。〔３４〕 国家遵守国际社会的规范不是因为自

我利益的计算，而是因为已经将这些规范内化并视为自己的组成部分。〔３５〕 国际法学者在

此基础上继续推进，就国际法律规范和国际法遵守之间的关系构建了不同的分支理论。

１．管理过程理论

基于制裁和声誉在促进国际法遵守方面的有限性，美国学者蔡斯夫妇提出，应以一种

主要依赖合作与问题解决的“管理模式”替代基于强制性制裁的“执行模式”，藉以实现国

际法的遵守。他们认为，国家具有遵守国际法的内在倾向，三个因素决定了国家的这一倾

向。一是效率，即遵守国际法可以避免重复计算决策的成本和收益，降低交易成本；二是

利益，即条约的缔结以国家同意为基础，服务于成员国的利益；三是规范，即国际法律规范

本身可为国家遵守国际法创设一种法律义务感。〔３６〕 因此，国家不遵守国际法是一种例外

情形。导致国家不遵守国际法的原因一般不是基于自我利益考量的故意违反，而是源自

国际条约规则本身的模糊性或者国家能力的欠缺。在此种情况下，强制执行模式收效不

大且成本高昂。更为有效的是一种管理过程模式，即通过提供相关法律信息和国家能力

建设资源，改变不遵守国家的偏好，说服国家遵守。实现有效“管理”的制度工具包括透

明度、数据的收集与报告、核实与监督、争端解决、能力建设以及审查与评估。整个管理过

程的实施不依赖于强制制裁，而依赖于国家对被疏离于国际网络之外的恐惧，因为对大多

数国家而言，参与这一国际网络已成为国家安全与经济福祉的中心所在。〔３７〕

管理过程理论被誉为“在国际法遵守领域最令人满意的传统法律理论”，〔３８〕对后续国

际法遵守问题研究尤其是国际环境法和国际人权法领域的遵守问题研究影响深远。〔３９〕

当然，在一片赞誉声中也不乏质疑。例如，有学者就批评管理过程理论在研究领域方面存

在“选择偏见”，因而高估了国际法的遵守情况；在一些“高级政治”领域（如武装冲突、武

器控制、领土争端等），如果没有强制执行机制，遵守不大可能发生。而为了保持其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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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的形象，国家可能会避开需要做出重大行为转变的实质性法律承诺。〔４０〕

２．跨国法律过程理论

跨国法律过程理论是现任耶鲁大学国际法教授高洪柱〔４１〕提出的一种国际法遵守理

论。他认为国家遵守国际法是一个互动、解释和内化的过程。在外交争端、司法案件和竞

选活动等多种场合下 ，围绕国际法律规则的适用，不同的国际行为体和国内行为体（国

家、国际组织、公司、非政府组织等）展开互动。这些互动最终推动了国际法律规则的解

释，并最终将国际法律规则转化，形成国内法院裁决、总统令或行政条例。〔４２〕 在这一过程

中，国际法律规则通过转化为国内法而增强了约束力。通过互动、解释和内化这一循环往

复的跨国法律过程，国际法获得了粘性，国家基于自我利益而做出的遵守则最终变成一种

制度习惯。〔４３〕 “跨国法律过程是一个规范性、动态性、构成性的过程……未来的互动将会

进一步内化这些规范；最终重复性地参与这一过程将有助于重构参与者的利益乃至身

份”。〔４４〕

该理论特别关注国际法律规范内化与国际法遵守之间的关系，认为国家将国际法律

规范内化、将其并入国内法律体系和价值体系，会反过来提升国家对国际法律规范的遵

守。这一理论为解释国家为何遵守国际法开辟了另一理论路径。但该理论在得到肯定的

同时，也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跨国过程理论的确可以促进个人和小群体的利益观念转

化，但却不能解释个人和小群体利益观念的转化最终如何影响国家偏好。〔４５〕

３．其他以规范为基础的国际法遵守理论

基于管理过程理论和跨国过程理论，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了交织 理论。所谓“交织”是

指国家利益与国际法之间如镜像般吻合的一种状态。换言之，国家发现遵守国际法规则

即是其国家利益所在。“交织”的形成需要以法制化机制的存在为前提。而就何为“法制

化”，该学者则借鉴了较为广泛接受的定义，从义务、准确性和委托三个维度予以界定。

义务是指国家或其他行为体受到某一个或某一系列法律规则和承诺的约束；准确性是指

法律规则清晰地界定要求、授权或禁止国家或其他行为体的行为；委托则是指第三方被授

权执行、解释和适用法律规则。在法制化机制下，通过清晰地界定、解释国家义务和由第

三方实施的监督机制，可以成功地鼓励、劝诱国家遵守国际法，实现国家利益和观念的转

变，最终使得国家利益与法制化机制的目标高度一致。〔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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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学者将跨国法律过程理论进一步推进，在“文本内化”的基础上探讨如何实现国

际人权法律规范的“社会内化”，认为一国通过不断模仿他国行为可以实现文化移入。文

化移入不仅可以通过改变目标行为体的动机或思想，还可以通过改变行为体所处的社会

环境引发行为体行为的改变。〔４７〕 与这种“社会内化”的观点密切相关，有学者就国际人权

法的遵守提出了一种行为理论。〔４８〕 该理论建立在心理学行为主义的研究结论之上，即社

会条件对人类行为具有重要影响。〔４９〕社会环境本身即具有规制功能，尽管人们在做出行

为时可能并未意识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基于上述结论，行为理论认为只有改变或者建构

有效的实施法律规范的社会环境，才能从根本上促进法律规范的执行。对规范违反者予

以事后制裁对促进遵守固然重要，但事前的行为塑造———使潜在违法者意识到制裁的威

胁并将其内化———更为有效。〔５０〕 因此，以强化国际法的遵守为目标，行为理论主张从构

建国际法强制执行机制转向改变或构建有效的遵守规范的社会环境。这种行为理论实际

上是一种规范管理理论，即通过一系列机制设计，逐步培育和改变遵守规范的社会环境，

从而最终影响行为体的行为。

４．小结

以规范为基础的理论将关注点从利益转向观念，重点探讨观念在国际法遵守中的重

要作用。其研究对象不限于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开始关注不具有强制性的国际软法规

范对国际法遵守行为的影响。从理论基点和研究对象来看，以规范为基础的理论对以利

益为基础理论的做了重要矫正和补充。但以规范为基础的理论自身也存在不足。一个主

要的表现是此类理论对国家遵守或不遵守国际法的行为更侧重于描述而非预测。以规范

为基础的理论目前能够做出的唯一确定性预测，或许只是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存在遵守

国际法的偏好，但却未能对国家行为提供具体的解释和预测。例如，行为理论论证了社会

环境可以影响国家遵守行为的观点，但对在多大程度上、在何种情况下影响国家遵守行为

的问题却未有结论。正如古兹曼所批评的那样：“尽管这一理论提供了令人感兴趣的、似

乎颇为合理的国际法解释，并且至少在一些情况下对国际法做了准确的描述，但在创设一

般性的、可验证的国家行为模型方面仍有待检验。”〔５１〕

二　国际法遵守理论研究的新趋势

基于两大理论流派的研究现状，结合近年尤其是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３年间的研究成果，我

们发现国际法遵守理论的研究呈现出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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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大理论流派呈现交叉融合的趋势

虽然来自两大流派的不同分支理论和观点时常针锋相对，但也在斗争中相互借鉴。

随着对国际法遵守理论研究的深入，对于共同研究主题的关注最终使两大流派呈现某种

融合之势。

这种融合之势首先表现在：基于两大流派，有学者提出了一些折衷的、混合式的国际

法遵守理论，例如表达理论和一体化理论。表达理论认为国家的行为决策取决于两个因

素：对行为后果的理性评估和主观确信。前者反映的是国家对其行为本身的认识，后者则

是国家对他国如何评价其行为的一种主观确信，即做出或不做出某种特定行为的社会压

力。〔５２〕 该理论一方面认同理性选择理论的观点，即国家存在声誉偏好；另一方面又与理

性选择理论不同，不认为制裁是促进国家遵守的动力，而赞同以规范为基础的理论，认为

国际法律过程本身即具有建构效果。海瑟薇则提出了一种一体化国际法理论。该理论认

为国际条约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影响国家行为，即强制执行和附随结果。条约的强制执行

包括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国际执行是指国际组织和条约其他缔约国根据条约规定对违

反条约的国家实施制裁，国内执行则是指国内行为体通过国内的机构和法律保证国家遵

守相关国际法律义务。附随后果是指国家加入条约后可带来的声誉和物质利益，包括国

际层面的外国援助、外国投资以及国内层面的政治支持等。海瑟薇通过对国际人权条约

和国际环境条约的签订和遵守情况的实证研究，证实了基于上述理论的三个假设：（１）国

际执行机制与国家对条约的遵守之间存在“抵换”，当国际条约的执行机制强大时，不打

算遵守的国家缔结条约的可能性较低；而当国际执行机制软弱时，不打算遵守的国家缔结

条约的可能性则较高；（２）国内执行机制对国际法的遵守更为重要；（３）加入条约的附随利

益有时会诱使无意愿或无能力遵守的国家也积极加入条约。〔５３〕 该理论旨在弥补以利益为

基础的理论和以规范为基础的理论在解释国家缔结条约率与遵守条约率之间的差异方面存

在的不足，意图在融合两个理论的基础上，提供一个更为全面的促进国际条约遵守的理论。

一些实证研究得出的具体结论也体现了以利益为基础和以规范为基础的两大理论流

派的融合趋势。例如，有学者基于对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领域软法遵守数据的研究，认为

国家在缺乏短期收益的情况下继续合作并非基于获取长期收益的预期，而是因为参与国

际机制的动态和互动过程重构了国家的偏好和身份；因此，强化国家对国际软法的遵守就

需要综合利用以利益分析为基础的声誉理论和以规范分析为基础的管理过程理论。〔５４〕

还有学者基于欧盟对国际法的遵守实践，认为将基于制裁与基于管理过程的制度工具结

合可以形成最为有效的国际法遵守机制。〔５５〕 还有学者对“尼加拉瓜案”之后的国际法院

判决执行情况做了实证研究。在考察国家对四类案件（领土主权争端、领土划界争端、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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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程序问题和法律解释问题）判决的遵守情况后，认为国际法院的判决得到了实质性遵

守，国家遵守的主要原因是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施加的压力提升了国家不遵守的声誉成

本，而不遵守的原因则是判决与国家的重要利益不符或判决本身具有模糊性。〔５６〕 这一结

论体现了理性选择理论（利益和声誉）和管理过程理论（法律规则的模糊性）的融合。

（二）研究范围、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的扩展

国际法遵守理论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展。从问题研究领域来看，已从传统的国际人权

法、国际环境法、国际贸易法扩展至国际人道法、国际刑法、国际海洋法、国际税法、国际争

端解决等，几乎涵盖国际法所有分支领域。〔５７〕 从研究对象来看，已从国际条约的遵守扩

展至国际习惯法和国际软法的遵守。〔５８〕 从研究的影响范围来看，已从美国扩展至加拿

大、澳大利亚、欧盟等国家和地区。〔５９〕

国际法遵守理论研究范围扩展的另一个表现是开始超越国家本身，开始关注国家的

内部政治结构及非国家行为体对国家遵守国际法的影响。尽管呼吁关注个人等非国家行

为体在法律遵守中作用的观点出现较早，〔６０〕但一直以来以利益为基础和以规范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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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ｓｉｎｃｅ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１２ＣｈｉｃａｇｏＫ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４７，４７－１９７（２０１２）．
就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３年发表在主要英文法律期刊上的论文来看，国际法遵守问题的研究范围几乎覆盖了上述全部
领域。其中国际人道法、国际税法和国际争端解决方面的论文主要包括：ＣｈａｒｌｅｓＪ．ＭｏｘｌｅｙＪｒ．，ＪｏｈｎＢｕｒｒｏｕｇｈｓ，
ａｎｄ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Ｇｒａｎｏｆｆ，“ＮｕｃｌｅａｒＷｅａｐｏｎ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ＬａｗａｎｄｔｈｅＮｕｃｌｅａｒＮｏｎ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ｒｅａｔｙ”，３４Ｆｏｒｄｈａ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５９５（２０１０）；ＬｅｓｌｅｙＷｅｘｌｅｒ，“Ｖｉｅｔｎａ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
ＷａｒｏｎＴｅｒｒｏｒ：ＡｎＯｎｇｏｉｎｇＬｅｓｓｏｎ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ＬａｗＮｏｎ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３０Ｂｏｓ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５７５（２０１２）；ＭａｒｃＤ．Ｓｈｅｐｓｍａｎ，“ＢｕｙｉｎｇＦＡＴＣＡ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ＯｖｅｒｃｏｍｉｎｇＨｏｌｄｏｕｔ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ａｘＡｒｂｉｔｒａｇｅ”，３６Ｆｏｒｄｈａ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７６７（２０１３）；ＡｎｎａＳｐａｉｎ，“Ｕｓｉｎｇ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ｓｐｕｔ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ｏＡｄｄｒｅｓｓ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４０Ｇｅｏｒｇｅｔｏｗ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８０７（２００８）；ＲａｃｈｅｌＢｒｅｗｓｔｅｒ，“Ｐｒｉｃｉｎｇ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ＷｈｅｎＦｏｒｍａｌＲｅｍｅｄｉｅｓ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ａｎｃ
ｔｉｏｎｓ”，５４Ｈａｒｖａｒ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５９（２０１３）．
ＳｅｅＮａｖｉｎＢｅｅｋａｒｒｙ，“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ｔｉ－ＭｏｎｅｙＬａｕｎｄ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ｍｂ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ｏｆ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３１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ａｎ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１３７（２０１１）；ＧｅｏｒｇｅＳ．Ｙａｃｏｕｂｉａｎ，Ｎｉｃｏｌｅ，“Ａｎ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ｗ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ｔｏＨｕ
ｍａｎＴｒａｆｆｉｃｋ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Ｕ．Ｓ．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ｕｎｄｅｒ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１５ＵＣＤａｖｉ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１５７（２００８）．
ＳｅｅＪｏｅｌｌｅＡ．Ｍａｒｔｉｎ，ＲｏｂｅｒｔＭ．Ｙｏｕｎｇ，“Ｕｎｆｉｎｉｓｈｅ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Ｃａｎａｄａ’ｓ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Ｌａｗ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ｉｎＡｒｍｅｄ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Ａｇｅｎｄａ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２７ＷｉｎｄｓｏｒＹＢＡｃｃｅｓｓＪｕｓｔ．３４７（２００９）；ＥｕｇｅｎｅＣ．Ｌｉｍ，“Ｏ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Ｐｕｌｌ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Ｎｏｒｍｓ：Ｆｉｎｎｉ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３１Ｗｉｎｄｓｏｒ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Ｌｅｇａｌ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ｓｕｅｓ１（２０１２）；Ｚｏｅ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ｆ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ｓＣｏｍｐｌｉ
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Ｌａｗ”，２７ＵＣＬ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Ｂａｓｉｎ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１９（２０１０）；ＶｅｄｎａＪｉｖａｎａｎｄＣｈｒｉｓ
ｔｉｎｅＦｏｒｓｔｅｒ，“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ＩｎＰｕｒｓｕｉｔｏｆＧｒｅａｔｅｒ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ＣＥＤＡＷ ｉｎｔｈ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１０
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６５５（２００９）；ＭｉｃｈａｅｌＺｕｒｎ，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Ｊｏｅｒｇｅｓ，Ｌａｗａｎｄ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ｎＰｏｓｔ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Ｅｕｒｏｐｅ：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
奥兰·扬认为个人才是法律遵守的最终主体，国际法遵守理论应关注个人对遵守的影响。参见 ＯｒａｎＲ．Ｙｏｕｎｇ，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ＡＴｈｅｏｒｙ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１９７９。斯劳特也
认为国际法遵守的关键行为体不是国家，而是个人、机构、组织以及公民社会的其他组成部分，而跨国政府网

络———不同国家政府官员的非正式联系———也可以提升国际法的遵守。参见 ＡｎｎｅＭａｒｉｅ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ｉｎａＷｏｒｌｄｏｆＬｉｂｅｒａｌＳｔａｔｅｓ”，６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５０３（１９９５）；ＫａｌＲａｕｓｔｉａｌａ，“ＴｈｅＡｒ
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ａｎｄ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４３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１（２００２）；ＡｎｎｅＭａｒｉｅ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ＡＮｅｗＷｏｒｌｄＯｒｄｅｒ，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



两大理论流派在讨论国际法遵守问题时均将焦点对准国家，将国家视为单一的、整体性的

行为体。近几年来，伴随着对跨国法律过程理论的延伸性研究，国家的内部政治结构及非

国家行为体开始进入国际法遵守理论的研究视野。学者们认识到，国家是否遵守国际法

不仅取决于他国，更取决于本国政治决策的博弈过程。戴鑫源认为，国内利益团体基于选

举杠杆和信息优势这两类资源影响国内政府做出是否遵守国际法的决定。〔６１〕 西蒙斯则

提出了另外一种影响国际条约遵守的国内政治理论，认为国内政治主要通过议程设定、诉

讼和动员这三种机制影响国家做出遵守国际条约的决定。〔６２〕 特拉赫特曼则关注国内政

治联盟对国家遵守国际法的影响，认为不同的国内政治利益团体存在不同的国际法遵守

偏好，国家则基于对不同偏好的调解和平衡最终做出是否遵守国际法的决定。〔６３〕 近两三

年的研究则进一步解构国内政治，关注一国政治体系（如美国联邦政府内部）在国际法遵

守方面存在的利益和动机分歧。〔６４〕除关注国内政治结构外，私人行为体对国际法遵守的

影响也已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有学者就认为，仅将研究焦点对准国家行为体是目前

国际法遵守理论研究的一大缺陷，此种研究的短视使得现有理论难以衡量对国际法的

实际遵守情况，因为国家对国际法的遵守只是一种形式遵守，其遵守的义务最终需要依靠

私人行为体来实施。因此，只有关注私人行为体的遵守才能获知国际法的实际遵守

情况。〔６５〕

此外，国际法遵守理论的研究方法正在朝着跨学科和实证研究的方向不断拓展。国

际法遵守理论在成型之初即是国际法学和国际关系学跨学科研究的产物，吸引了众多国

际关系学和国际法学的优秀学者贡献智识。近年来这一跨学科的趋势不断得到强化，〔６６〕

对国际法遵守的研究已拓展至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和伦理学等领域。尽管这些研究所

使用的术语体系和研究范式与国际法学和国际关系学存在差异，但其研究成果却与国际

法遵守理论暗合，从另一个视角为国际法遵守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例如，两位经

济学家运用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模型，就挪威、加拿大和南非三国对规制非法捕鱼的国内和

国际法律的遵守情况作了比较研究，结论是存在三个遵守动机：威慑、对法律内容的道德

支持和立法者权威。〔６７〕 此处的“威慑”暗合以利益为基础的国际遵守理论中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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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何以得到遵守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ＸｉｎｙｕａｎＤａｉ，“ＷｈｙＣｏｍｐｌｙ？Ｔｈｅ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ｃｙ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５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３６３，３９８（２００５）．
ＢｅｔｈＳｉｍｍｏｎｓ，Ｍｏｂｉｌｉｚｉｎｇｆｏｒ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ｉｎ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
ｐ．１２５．
ＪｏｅｌＰ．Ｔｒａｃｈｔｍ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ａｎｄ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Ｇｒ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１１Ｃｈｉｃａｇｏ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１２７（２０１０）．
ＮｅｏｍｉＲａｏ，“ＰｕｂｌｉｃＣｈｏｉｃ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Ｔｈｅ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ＢｒａｎｃｈＩｓａ‘Ｔｈｅｙ，’Ｎｏｔａｎ‘Ｉｔ’”，９６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４（２０１１）；ＲｉｓａＫａｕｆｍａｎ，“‘ＢｙＳｏｍｅＯｔｈｅｒＭｅａｎｓ’：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ｓＲｏｌｅｉｎ
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Ｓｕｂ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３３Ｃａｒｄｏｚｏ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５（２０１２）．
ＳｈｉｍａＢａｒａｄａｒａｎ，ＭｉｃｈａｅｌＦｉｎｄｌｅｙ，ＤａｎｉｅｌＮｉｅｌｓｏｎ，ａｎｄＪ．Ｃ．Ｓｈａｒｍａｎｔ，“Ｄｏ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Ｍａｔｔｅｒ？”，９７Ｍｉｎｎｅ
ｓｏｔ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７４３，７６１（２０１３）．
例如，上文提及的“交织理论”和“行为理论”即是建立在心理学的相关概念和研究成果之上的新的国际法遵守

理论。

ＳｔｉｇＳ．ＧｅｚｅｌｉｕｓａｎｄＭａｒｉａＨａｕｃｋ，“Ｔｏｗａｒｄ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ｉｎＳｔａｔ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ｓ：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Ｗｏｒｌｄ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４５Ｌａｗ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Ｒｅｖｉｅｗ４３５，４３５
（２０１１）．



而“对法律内容的道德支持和立法者权威”则与以规范为基础的国际法遵守理论存在本

质上的相通之处。

除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外，国际法遵守理论还呈现出实证研究的发展趋向。例如，迪金

森使用定性的实证研究方法，通过对美国军事检察官的访谈，分析了其如何将国际法的核

心价值———尊重人权和限制使用武力———内化并使其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国际法遵守

机制。〔６８〕 而巴拉达兰等则就国际反洗钱金融法律机制的私人行为体遵守问题开展了田

野实验。该实验首先随机抽取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ＡｃｔｉｏｎＴａｓｋＦｏｒｃｅｏｎ

ＭｏｎｅｙＬａｕｎｄｅｒｉｎｇ，以下简称“特别工作组”）多个成员国的１０００余家金融机构，然后通过

虚拟国际金融顾问身份向这些金融机构发出电子邮件，咨询能否协助组建空壳公司事宜。

这些电子邮件在内容上稍有差别：一类故意提及特别工作组的相关规定，一类未予提及。

最后通过统计分析邮件的回复率和回复内容（是否要求客户提供身份文件），来检验私人

行为体（金融机构）对特别工作组制定的软法的遵守情况。结果显示：约三分之二的受测

试金融机构要求顾客提供身份文件，约七分之一的受测试金融机构不要求提供任何身份

文件，其余的受测试金融机构未予回复；但在要求提供身份文件的受测试金融机构中，有

超过四分之一并不要求文件需经公证或其他真实性证明。〔６９〕 这些发现表明，国际法的确

可以影响国家包括私人行为体的遵守行为（三分之二的受试金融机构遵守了特别工作组

的国际软法规定），但国家对国际法的遵守并不等同于国家内部的私人行为体对国际法

的遵守（受试金融机构所在国家均是特别工作组成员，但显然并非所有受试金融机构均

遵守了该小组的国际软法规定）。巴拉达兰等的最后结论为，在国际法遵守问题上国家

并非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内部的私人行为体同样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７０〕 可以预

期，定性和定量的实证研究将成为国际法遵守理论的主流研究方法。定量研究通过客观

数据，运用统计学和经济学方法，可以验证已有的国际法遵守理论并提供新的证据；而

“定性研究非常重要，因为其可提供情境的细节和细微差别，使我们能够看到影响国际法

遵守机制的微妙因素”。〔７１〕

（三）小结

围绕国际法的遵守问题———国家是否遵守国际法、国家为何遵守／不遵守国际法，以

及国家在何种情况下遵守／不遵守国际法———以利益为基础的理论流派和以规范为基础

的理论流派提出和论证了众多分支理论和观点。对于“国家是否遵守国际法”的问题，两

大理论流派均承认存在国家遵守国际法的事实。对于“国家为何遵守／不遵守国际法”的

问题，两大流派提出了影响国家遵守国际法的多个因素，包括利益、声誉、制裁、规范、国家

能力、国内政治结构和社会环境等。国家对国际法的遵守行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不同因素的影响力取决于不同领域的制度体系和环境条件。一般认为，互惠机制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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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ｕｒａＡ．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ＬａｗｙｅｒｓｏｎｔｈｅＢａ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１０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１（２０１０）．
ＳｈｉｍａＢａｒａｄａｒａｎ，ｅｔａｌ．，“Ｄｏ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Ｍａｔｔｅｒ？”，ｐｐ．７８２－７９１．
ＳｈｉｍａＢａｒａｄａｒａｎ，ｅｔａｌ．，“Ｄｏ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Ｍａｔｔｅｒ？”，ｐｐ．８１６－８１９．
ＬａｕｒａＡ．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ＬａｗｙｅｒｓｏｎｔｈｅＢａ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ｐ．２．



家遵守国际贸易法的核心，而基于声誉的机制和基于规范的管理过程机制则在国际人权

法和国际环境法领域发挥主要作用。但在关涉国家安全等重要利益的领域，上述因素发

挥的作用均很有限。但对于“国家在何种情况下遵守／不遵守国际法”的问题，则尚未有

具体结论。

三　国际法遵守理论研究的中国视角

（一）我国对国际法遵守理论的研究概览

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外学术界对国际法遵守问题的研究热度相比，目前我国国际法

和国家关系学界对该领域的研究和关注都还不够。对于国际法遵守问题，虽然我国著名

国际法学者李浩培和王铁崖在其论著中早有论及，〔７２〕但进一步的研究成果却为数不多。

就近年的成果来看，国内学者虽然强调国际法的强制执行不可或缺，但也承认相较于强制

执行，国际法的遵守是国际法实施的最主要途径。〔７３〕 进而基于国际法的基本理论，归纳

了国家遵守国际法的理由，包括外部压力（强制执行措施）和内部动因（国家的同意、声

誉、对良好国际法律秩序的共同追求、互惠和报复）。〔７４〕 另一些学者则就部分国际法遵守

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了述评和借鉴。〔７５〕 还有学者在梳理传统法学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

对国际法遵行动力机制解读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改善国际法遵行机制的双向路径，主

张从引导国家树立相容的利益观念和改善国际法的价值结构两个方面来完善国际法遵行

机制。〔７６〕 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尚处于对国际法遵守理论研究的起步阶段，需要理论上的

继续深化、细化与创新，更需要基于中国实践的实证研究。〔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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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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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浩培指出，国际法得到遵守的理论基础是相互原则。“……就国际法的遵守来说，一国自己遵守国际法，可以

期望其他国家也遵守国际法，从而得到长远的利益，而一国违反国际法，将导致其他国家的报复和复仇，从而该

国虽然从违反国际法可以得到暂时的利益，而从长远观点看来是不值得的……结果是，由于国际社会内相互原

则的作用，绝大部分国际法规则可以无需制裁，而得到遵守。”参见李浩培：《李浩培文选》，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
版，第 ４８５页。王铁崖则认为：“国际法之所被遵守是受各种力量综合的影响的：一方面是各国承认有遵守的必
要，这是主观要求；另一方面是违反的后果迫使各国遵守，这是客观因素。”参见王铁崖：《国际法引论》，北京大

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３页。
参见温树斌：《论国际法强制执行的必要性》，《肇庆学院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１１期。
参见温树斌：《论国际法的遵守》，《法律科学》２００９年第５期。
例如，有学者从利益分析的基点出发，分析国际法事实上得以遵守的内部原因为利益需求，外部原因为秩序要

求，强调利益是国际法事实上得到遵守的根本原因。参见李杰豪：《论“无政府状态”下国际法之遵守———以利

益分析为基点》，《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２００７年第６期。也有学者围绕利益与成本两条线，对国际法遵守的两
大动力（一为国际社会之舆论，二为其他国家的对等报复）理论研究做了较好的梳理。参见高云端：《利益与成

本———国际法遵守的动力？》，《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刊》２０１１年第１卷。还有学者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入手，提出
在研究国际法遵守问题上，要打通国际法学和国际关系学两个学科的隔离状态。参见王林彬：《为什么要遵守国

际法———国际法与国际关系：质疑与反思》，《国际论坛》２００６年第４期。此外，国内期刊也曾登载韩国学者的相
关研究，该研究对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学者提出的代表性的国际法遵守理论做了介绍和综合评价。参见［韩］韩

相熙：《国际法遵守理论》，《北大国际法与比较法评论》（第６卷），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参见何志鹏：《国际法的遵行机制探究》，《东方法学》２００９年第５期。
现有的我国学者对国际法遵守实践的研究基本集中在考查 ＷＴＯ法的遵守方面。新近的代表性成果，参见于安：
《我国行政法与 ＷＴＯ协定的一致化》，《中国法学》（英文版）２０１３年第３期；刘国如：《ＷＴＯ裁决的遵守———一种
从国际关系理论视角的分析》，《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刊》２０１３年第３卷。



在以英文发表的国际法遵守理论研究成果中，关于中国遵守国际法的研究基本全部

出自国外学者之手。〔７８〕 这些研究成果考查了中国在国际贸易法、国际环境法、国际人权

法、国际金融法以及国际安全等领域的条约遵守情况，其中大部分研究认为，随着中国对

国际法律机制参与的实质性提升，其对国际法的遵守保持了良好记录。当然，这些研究或

不可避免地带有“美国中心主义”的色彩，甚至有个别研究成果完全以西方价值观为中

心，存在扭曲事实、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的观点。〔７９〕 而就中国在国际法遵守理论发展中

的现有角色问题，有美国学者指出，尽管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性得到显著提升，但在

国际法理论发展的知识与经验贡献方面仍处于边缘性定位。〔８０〕

（二）加强我国对国际法遵守理论研究的思考

国际法的遵守是指国家行为与国际法律规则的一致性，而促使国家做出遵守国际法

行为的两大基本动力为利益和观念。因此，国际法遵守的理想状态应为国家所认知的利

益和国际法律规则的一致性，改善国际法的遵守实质上就是提升国家所认知的利益与国

际法律规则之间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的实现不仅要求有制定得良好的国际法律规

则，更要求国家在国际法律规则的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能够通过交往与互动实现自身的

利益界定、利益表达和利益调整。换言之，国家的遵守行为并非始于国际法律规则制定之

后，而是贯穿于规则酝酿、制定和实施的整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通过与其他国家

和国际组织间的互动，界定、表达和调整自身利益，最终实现国家所认知的利益和国际法

律规则之间的一致性。〔８１〕

基于国际法遵守理论的研究现状和我国的现实需要，笔者以为应加强我国对国际法

遵守理论的研究，尤其是基于我国遵守实践的实证研究，以提升国际法律规则与我国所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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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ｇｉｍｅ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ｅｓｓｏｎｓ”，３４ＷｉｌｌｉａｍａｎｄＭａｒ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ａｗ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ｖｉｅｗ４９３（２０１０）；Ｒｏｄａ
Ｍｕｓｈｋａｔ，“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ｇａｌ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ＡｎＵｎｆｉｎｉｓｈｅｄＯｄｙｓｓｅｙ”，３８Ｄｅｎｖｅ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
１６１（２００９）；ＡｎｎＫｅｎｔ，“Ｃｈｉｎａ’ｓ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ｔｏｔｈｅＮｏｒｍ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ａｎｄＩｔｓＧｌｏｂ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ｉｎ
ＰａｕｌｉｎｅＫｅｒｒｅｔａｌ．ｅｄｓ．，Ｃｈｉｎａ’ｓＮｅｗ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Ｔａｃｔｉｃａｌｏｒ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Ｐａｌｇｒａｖｅ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０８，ｐｐ．
５５－７６；ＡｎｎＫｅｎｔ，Ｂｅｙｏｎｄ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Ｇｌｏｂ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ＡｎｎＫｅｎｔ，“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ｖ．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１３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２００６）；ＧｅｒａｌｄＣｈａｎ，“Ｃｈｉｎａ’ｓ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ｉｎＧｌｏｂ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４５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
６６（２００４）；ＧｅｒａｌｄＣｈａ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ＷＴＯ：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４７（２００４）；ＧｅｒａｌｄＣｈａｎ，Ｃｈｉｎａ’ｓ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ｉｎＧｌｏｂ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Ｔｒａｄｅ，Ａｒｍ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
ｔｅｃｔｉｏｎ，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Ｗｏｒｌ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２００６．
ＲｉｃｈａｒｄＫｌｅｉｎ，“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ｉｎＴｉｂｅｔ：Ｃｈｉｎａ’ｓ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ａｎｄａｔｅｓｏｆ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Ｃｉｖｉ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Ｒｉｇｈｔｓ”，１８ＩＬＳ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１１５
（２０１１）．
ＲｏｄａＭｕｓｈｋａｔ，“Ｓｔａｔｅ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Ｌｏｏｋｉｎｇ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ｅｎｓ”，１０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７０３，７２３（２０１１）．
有学者即主张，国际法遵守理论的研究需同时考察“国家”、“规范”和“国际体系”间的关系。参见［韩］韩相熙：

《国际法遵守理论》，《北大国际法与比较法评论》（第６卷），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７４页。



知的国家利益之间的一致性。

首先，研究国际法遵守理论是服务中国国家利益的需要。通过定性和定量的实证研

究展示中国遵守国际法的实践，是塑造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声誉的重

要路径。而以利益为基础的理性选择理论已经证明，声誉可以最终帮助国家在国际合作

中获取长期收益。与此同时，依托国际法遵守的管理过程和跨国法律过程理论，实证分析

中国在某些领域未能完全遵守国际法的原因（如国际法规范本身的模糊性、国家的政治

经济条件限制等），有助于与国际社会建立互动和沟通的渠道。这一过程既是遵守国际

法的过程，也是谋求问题解决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增加对国际法遵守理论发展的

知识和经验输出，可以提升我国对国际法律规则的影响力。实际上，在国际法遵守理论方

面的中国知识和经验输出并非一厢情愿之事，西方学者也认为国际法遵守理论的发展亟

需中国经验。例如穆迈伦就认为，国际法遵守理论存在的以西方为中心的缺陷将影响该

理论的内部和外部有效性。〔８２〕

其次，研究国际法遵守理论是中国法学研究特别是国际法学研究转型的需要。近年

来，法学研究的转型问题得到中国法学界的格外关注，众多学者均主张中国法学研究应胸

怀世界、扎根中国。“中国法学研究转型的指向、价值和生命力之所在，就是要借鉴和学

习各国法学研究和法治实践的积极成果，关注和把握中国的法治国情，深入研究中国法治

建设和法学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８３〕 “应当注重法治话语的实在性和具体

化……即便是对一般性原理或规则、规律的探求，也应当以中国社会作为实际场景，从而

使相关的理论或知识成为‘对中国有用’或‘在中国有用’的智力成果”。〔８４〕 立足中国遵

守国际法的实践，借鉴、验证和修正国外已有的国际法遵守理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的

国际法遵守理论，正是中国法学研究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研究方法上，关注中国遵

守国际法的实践也契合了国际法向实证研究转型的潮流。〔８５〕

最后，研究国际法遵守理论是国际法理论本身发展的需要。中国国际法研究尤其是

理论研究仍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８６〕而改变此种理论的贫困，非一朝一夕之事。国际

法理论大厦的构建需要国际法学者长期不懈地添砖加瓦———对具体国际法理论问题的逐

一探索。国际法遵守问题作为连接国际法的制定、实施和效力的桥梁，几乎贯穿整个国际

法的理论场域，该领域已积累的研究成果可显著增强中国国际法学的理论厚度，并有助于

改变国际法学者与国家外交实践的疏离，促进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同时，国际法遵守理论

的研究目标与构建中国国际法学话语体系的学术发展方向存在一致性。诚如有学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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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ｄａＭｕｓｈｋａ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ｇａｌ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ａｓ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ｔ：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２０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６３３，６５３－６５４（２０１１）．
李林：《２０１１年的法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７日，第１０版。
顾培东：《当代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法学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３期，第１７页。
ＧｒｅｇｏｒｙＳｈａｆｆｅｒａｎｄＴｏｍＧｉｎｓｂｕｒｇ，“Ｔｈｅ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Ｔｕｒｎ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ｇａｌ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１０６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１（２０１２）；ＳｕｓａｎＤ．Ｆｒａｎｃｋ，“Ｅｍｐｉｒｉｃｉｓｍ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ｆｏｒ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ｙＤｉｓ
ｐｕｔ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４８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７６７（２００７）．
相关论述参见徐崇利：《“体系外国家心态”与中国国际法理论的贫困》，《政法论坛》２００６年第 ５期；杨泽伟：《改
革开放３０年来中国国际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外交评论》２００８年第３期；何志鹏：《中国国际法研究反思》，
《政法论坛》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言，中国国际法话语体系应建立在对国际法合法性和权威性的认同，以及将国际法的利

益内化为中国自身的利益的基础之上。〔８７〕 国际法遵守理论，尤其是以规范为基础的诸多

理论观点，既旨在论证国际法律规则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也致力于探索将国际法内化为国

家利益的有效路径，正合此需。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以为，我国对国际法遵守理论的研究目标应定位于谋求提升国际

法律规则与我国国家利益的一致性，通过对国际法遵守理论的发展和我国遵守国际法情

况的实证分析，界定和表达我国在具体领域的国家利益并促使其转化为国际法律规则。

在具体研究层面，可以至少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追踪国际法遵守理论的研究动态，批判性接受现有理论观点并洞察其研究趋

势。这种工作恰也是构建当代中国国际法学话语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８８〕 作为国际法

遵守领域研究的后来者，我们首先应努力成为一个好的学习者。国外学者尤其是美国的

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学者已经在该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好

的起点。我们首先应当做的也许并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基于已有理论，提出假说，然后运

用中国的实践来检验、修正和完善现有理论。

第二，从具体问题领域切入，从局部到整体，从微观到宏观地开展研究。基于前述对

国际法遵守理论的述评，我们可以看到，影响国家遵守国际法的因素众多，且因国际法的

碎片化，不同领域影响国际法遵守的因素又各具差异。现有的基于不同领域而进行的实

证研究，其结论也具有较为明显的差异性。因此，谋求建立一个适用于整个国际法领域的

统一国际法遵守理论恐怕目标过高，更具现实性和可操作性的路径是走一条从局部到整

体、从微观到宏观的渐进式、过程式的实证研究路径。我国学者或可沿着三个方向考察我

国的国际法遵守情况、困难和问题：缔结和加入条约情况、接受国际软法和国际习惯的情

况；对条约、国际软法和国际习惯的程序性遵守情况，如报告机制和信息透明度机制的执

行情况；对条约、国际软法和国际习惯的实体性遵守情况，包括国际法律义务的国内转化

和实施情况。

第三，进行跨学科研究。国际法遵守理论具有先天的跨学科性，本身即是国际法学和

国际关系学交叉研究的共同成果，且跨学科研究将继续是该理论研究的重要发展趋势。

反观我国，长期以来国际法学和国际关系学两个学科之间基本处于一种隔离状态。〔８９〕 但

所幸近年来我国学者已开始积极呼吁打破学科藩篱，推进两个学科的跨学科研究。〔９０〕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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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徐崇利：《“体系外国家心态”与中国国际法理论的贫困》，《政法论坛》２００６年第５期。
“当代中国国际法学的话语体系……必须准确、系统、全面表达和传递国际法的原则、规则、规章、制度、机制和本

质特征以及国际法研究过程中逐步确立和发展起来的核心价值、基本概念、关键术语、主流的理论或学说、具有

代表性的观点等基本要素……”曾令良：《中国国际法学话语体系的当代构建》，《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导致此种隔离的可能原因包括：教学上的长期分割、国际法学学科本身的研究水平落后、学科间的狭隘偏见以及

学者本身知识结构的局限。参见刘志云：《中国国际法学的繁荣之路———一种引入国际关系理论分析的路》，

《武大国际法评论》第１４卷第２期。
主要参见徐崇利：《“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中国国际法年刊》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合刊；徐崇利：《国际
关系理论与国际法学之跨学科研究：历史与现状》，《世界政治与经济》２０１０年第 １１期；徐崇利：《构建国际法之
“法理学”———国际法学与国际关系理论之学科交叉》，《比较法研究》２００９年第 ４期；杨泽伟：《国际法析论（第
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刘志云：《现代国际关系理论视野下的国际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等。



学者更明确提出，知识和方法的学科整合，包括国际法与国际法关系的跨学科合作，是国

内的国际法研究走出困境、实现理论繁荣的一条必经之路。〔９１〕 而以国际法遵守理论为切

入点，是推进两个学科互动与交流的有效途径。〔９２〕 除国际关系学外，国际法学者还可进

一步扩展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借鉴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

来充实国际法遵守理论的研究。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ｈａｓｂｅｃｏｍｅ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ｍｏｓｔｄｙ

ｎａ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ｉｅｌｄｓ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ｂａｓｅｄｓｃｈｏｏｌａｎｄｔｈｅｎｏｒｍｂａｓｅｄｓｃｈｏｏｌ

ｈａｖｅｐｏｓｉｔｅｄａｎｄｔｅｓｔｅｄｗｈｅｔｈｅｒａｎｄｈｏｗ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ｓｔａｔ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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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何以得到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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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志云，《中国国际法学的繁荣之路———一种引入国际关系理论分析的路》，《武大国际法评论》第１４卷第 ２
期。

参见杰弗里·Ｌ．丹诺夫、马克·Ａ．波拉克著：《国际关系理论可以从国际法学中学到什么？》，王彦志、方鹏飞编
译，《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刊》２０１３年第３卷。该文反思了国际关系与国际法两个学科在跨学科研究中的不对
称性，探讨了国际法理论如何以不同方式帮助国际关系学者更好地分析国际法的制定、国际法的解释以及国际

法的遵守和有效性。


